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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方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运用方案及其可行性》等

议案，公司拟投资建设“水利水电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一期）”项目。公司

本次竞买取得位于德阳市区南湖路与燕山路交会处东南角的土地，将用于“水利

水电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基地”项目，并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分期开展建设工作。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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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购买或出售土地使用权、房产及生产设备 

挂牌公司购买用于生产经营的土地使用权、房产达到《重组办法》第二条规

定的标准，应当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系购买土地用于生产经营，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

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大资产重组》1.1 条之规定，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2 年 5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拟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相关协议并提请授权董事会办理》议

案。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无董事需要回避表决情

形。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该项目用地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德阳市自然和规划局、德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相关协议后生效。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凯江路二段 109号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凯江路二段 109 号 

企业类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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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不适用 

主营业务：不适用 

注册资本：不适用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德阳市区南湖路与燕山路交会处东南角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购买坐落于德阳市区南湖路与燕山路交会处东南角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宗地编号 510601002007GB00027 号），土地面积为 94799.17平方米（142.1988

亩），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年，成交单价为每亩人民币壹拾肆万陆仟柒佰元

（ 14.67 万元），成交总价为人民币贰仟零捌拾陆万零伍佰伍拾捌元

（￥2086.0558 万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为取得土地用于水利水电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一期）项目，

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及发展。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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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会人员签字确认的《四川东方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四川东方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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